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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股東特別大會通告
及

代表委任表格
之

澄清公告

茲提述三盛控股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之股
東特別大會（「股東特別大會」）通告（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」）、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
零年九月二十五日載有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以及隨該通函附奉之 
股東特別大會之代表委任表格（「代表委任表格」）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由於無意的手民之誤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的第
2(a)項普通決議案中提述之「福州盛隆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」應為「福州伯盛投資有
限公司」。

本公司亦確認，除上述澄清者外，該通函、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所
有其他內容均屬正確並維持不變。本澄清公告旨在對該通函、股東特別大會通告
及代表委任表格作出補充，並須與上述文件一併閱讀。因此，除上述澄清者外，
以現有形式呈列之該通函、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之中英文版本將繼
續生效。就股東特別大會寄發之代表委任表格將仍然有效，且可供股東特別大會
使用。

承董事會命
三盛控股（集團）有限公司

主席
林榮濱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十月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林榮濱先生及程璇女士；兩名
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肖眾先生及許劍文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
潘德祥先生、袁春先生及鍾彬先生。


